职业及收入证明
兹有 何旭东同志，身份证号码 13082119920126587X ，系我单位   2   （1.正式工、2.合约工、3.临时工），在我单位工作  4  年，目前任  项目工程师   职务，其年收入为             壹拾万 元（大写）， 100000 元（小写）。特此证明。
上述证明真实无误，如因上述情况与事实不符而导致贵行经济损失，我单位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人事（劳资）部门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备注：
1．单位全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．法定地址：
3．人事（劳资）部门负责人姓名：
4．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 

